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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7_A8_8E_E

5_8A_A1_E7_99_BB_E8_c46_78906.htm 变更税务登记 (一)纳税

人改变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业主姓名、经济类型、经济性

质、住所或者经营地点(指不涉及改变主管国家税务机关)、

生产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开户银行及帐号等内容的，纳税

人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

持下列有关证件向原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提出变更登记书面申

请报告。 1、营业执照； 2、变更登记的有关证明文件； 3、

国家税务机关发放的原税务登记证件(包括税务登记证及其副

本、税务登记表等)； 4、其他有关证件。 纳税人按照规定不

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

批准或者宣布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主管国

家税务机关提出变更登记书面申请报告。 (二)纳税人办理变

更登记时，应当向主管国家税务机关领取变更税务登记表，

一式三份，按照表式内容逐项如实填写，加盖企业或业主印

章后，于领取变更税务登记表之日起十日内报送主管国家税

务机关，经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核准后，报有权国家税务机关

批准予以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

领取填发的税务登记证等有关证件，并按规定缴付工本管理

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